
关于严禁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活动坚决制止非法生

产卷烟行为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活动坚决制止非法生

产卷烟行为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1999〕89 号 1999 年 10 月 11 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交通部、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

局、国务院纠风办《关于严厉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活动坚决制止非法生产卷烟行为的意

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严禁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活动坚决制止非法生产卷烟行为的意见 

       （国家经贸委 国家计委 公安部 监察部 财政部 交通部 工商局  

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务院纠风办 1999 年 9 月 28 日） 

  

  近年来，国内烟草市场假冒商标卷烟泛滥，走私烟、非法烟厂生产的卷烟和地方烟厂

超产的卷烟挤占市场， 严重冲击了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损失。为扭

转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大打击制售假冒商标卷烟和非法生产卷烟等违法活动的力度，制止

超计划生产 卷烟和瞒报卷烟产量的行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

草专卖法》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卷烟打假活动，提出以下意 

见：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卷烟打假工作，进一步加大卷烟打假

力度。各地要尽快完善 和落实卷烟打假责任制，切实做到逐级签订责任书，层层负责。



对于制造假冒商标卷烟严重的地区，要由省（区、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负责，组织当地

工商、公 安、质量技术监督和烟草专卖等部门，从 1999 年 10 月下旬开始，开展卷烟打

假专项斗争，限期端掉制假窝点。各级公安部门对制假窝点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要 依法

快侦快办，及时抓获归案。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将组成联合工作组，对制造假冒商标卷烟的重点地区进行检查。

对卷烟打假态度不坚 决、措施不得力、制假售假无明显好转的地区要通报批评，问题严

重的要追究当地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并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对包庇、纵容、参与制假

活动的政 府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要从严处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对继续制造假冒商标卷烟的地区，国家计划部门将扣减所在省（区、市）下一年度卷 烟

生产计划和烟叶种植、收购计划。 

  

  三、在卷烟打假活动期间，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在制假重点地区的村、镇，可由县

级人民政府组织公安、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和烟草专卖等部门，共同设立临时检查站

（点），堵截转移的假烟及制假烟机、原辅材料。打假专项活动结束后，临时检查站立即

撤销。 

  

  四、烟草行业要加强对烟机设备、烟叶和卷烟辅料等烟草专卖品及烟机零配件生产企

业的管理。烟草专卖品 生产经营企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直接或间接

为制售假冒商标卷烟的窝点、非法烟厂提供烟机和原辅材料的，除没收其全部货物和销售

收入外，还 要追究企业主要领导人的责任，性质严重的要开除公职，构成犯罪的，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加强卷烟市场的管理，严厉打击销售假冒商标卷烟、走私烟和非法烟厂卷烟的行

为。各省（区、市）人 民政府要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取缔假冒商标卷烟集散地和销售场

所。凡经营假冒商标卷烟、走私烟和非法烟厂卷烟的企业和个人，除没收全部非法收入外，

工商管理 部门要吊销其营业执照，烟草专卖部门要吊销其专卖许可证。道路、水路运输

经营者运输烟草制品，必须持有烟草专卖部门核发的准运证，无准运证运输烟草专卖品 



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公安部门扣压运输工具。对走私烟和非法烟厂生

产的卷烟，一律予以没收，不得罚款放行。罚没的假冒商标卷烟应在各地烟 草专卖部门

的监督下全部予以销毁。 

  

  六、各地必须坚决关停非法烟厂，并不得以任何名义新办烟厂。卷烟生产企业必须严

格按照国家计划组织卷 烟生产，不得超产、瞒产。凡违反上述有关规定的地区，国家将

停止该省（区、市）卷烟生产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并根据超产数量核减其下年度卷

烟生产计 划。超计划生产部分实现的税利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对严重超计划生产的企业，

要停止其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及新增烟机设备的审批，并由卷烟生产主管部门商 请

有关银行停止其流动资金贷款，企业主要领导人要做出书面检查，并给予纪律处分。 

  

  七、对检举揭发、协助查处制售假冒商标卷烟等违法活动有功的单位和人员，按有关

规定给予奖励；对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阻碍执法人员执法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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